
附件

沈阳市城乡建设局重污染天气应急专项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为进一步提高沈阳市重污染天气应对能力，建立健全高效快速的应急反应机制，提高建设工程施工应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能力，夯实应急减排措施，降低施工扬尘对重污染天气造成的不利影响，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预案。

    （二）编制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沈阳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的通知》（沈政办发〔2020〕35号）等有关法律、文件规定。

    （三）适用范围。本预案适用于沈阳市行政区域内建筑工地在重污染天气期间的应急响应，沙尘暴天气期间不适用本预案。

    （四）工作原则。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快速反应、属地管理、逐级负责的工作原则。

二、组织机构和职责

（一）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职责。成立沈阳市城乡建设局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由市城乡建设局局长担任组长，主管建筑施工安全的副职局领导担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的统一指导下开展工作，负责具体指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开展应急响应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城乡建设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办公室主任由该处处长担任。办公室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贯彻指挥部的决策和部署；综合协调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建立沈阳市城乡建设局重污染天气应急体系；转发应急启动及解除预警；负责向指挥部报告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启动及解除动态信息；做好应急响应各项记录，建立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档案；组织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进行评估总结；配合市政府督查室开展应急响应督促工作；承担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及其职责。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包括：市城乡建设局办公室、综合处、驻市信访大厅办公室、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记者站；市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城建热线服务部、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各区、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各成员单位职责如下：

1.市城乡建设局办公室：负责接收市应急办发布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启动及解除信息；负责向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报告市应急办通知；负责将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办的通知及时转交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应急车辆保障工作。

    2.市城乡建设局综合处、驻市信访大厅办公室：负责涉及市城乡建设局重污染天气施工扬尘防治的信访接待工作。

3.市城乡建设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4. 城乡建设局记者站：负责重污染天气应急宣传报道工作。

5.市城建热线服务部：负责电话接待市民有关重污染天气施工扬尘防治投诉举报工作。

    6.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负责组织直管的房屋建筑施工现场、建筑物拆除施工现场、市政施工现场做好应急预案启动及解除信息的落实工作；组织指导各区、县（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及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做好应急预案启动及解除信息的落实工作，对各区、县（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及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专项预案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抽查（抽查比例为在建工地总量的10%）；统计重污染天气期间各区、县市落实预案措施工作日报。

    7.各区、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房屋建筑施工现场、建筑物拆除施工现场做好应急预案启动及解除信息的落实工作；负责对应急预案响应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向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上报重污染天气期间落实预案措施工作日报。

8.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地铁施工现场做好应急预案启动及解除信息的落实工作；负责对应急预案响应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向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上报重污染天气期间落实预案措施工作日报。

三、预警发布及解除

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市应急办有关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启动通知后，在30分钟内将预警启动通知向各成员单位发送；接到预警解除通知后，应第一时间将预警解除通知发送到各成员单位。
通过短信或微信方式发送应急预案信息，接收方务必回复确认信息，发送方若没有收到接收方确认信息，应立即打电话确认，确保预警信息及时有效传达到位。

四、应急响应

各成员单位根据应急预警信息，立即启动相应等级的应急响应措施。预警解除信息发布后，终止应急响应。

    （一）响应分级
    我市建筑工地重污染天气预警级别分为3级。当市应急办发布黄色预警信息时，启动III级响应；当市应急办发布橙色预警信息时，启动II级响应；当市应急办发布红色预警信息时，启动I级响应。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预警可以升级、降级或解除。

（二）分级响应程序和措施

详见附件2：市城乡建设局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程序及措施表。

（三）应急响应措施实施说明

1.当市应急办发布红色预警信息后，正在处于商品混凝土浇筑作业的建筑工地，可根据工艺、质量要求，待商品混凝土浇筑作业完成后再实施停工。

2.开展应急响应工作时，市区两级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分别向分管副市长、分管副区长汇报。

（四）信息报送

1.应急响应期间，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应于每日9时前将本单位前一日应急响应措施落实情况报至领导小组办公室。

2.领导小组办公室应汇总各成员单位应急响应动态信息，于每日10时前上报市指挥部和市政府督查室。

（五）总结评估

应急终止后，各成员单位要及时做好重污染天气期间应急响应工作总结，建立应急管理档案。

五、应急保障

（一）组织保障。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各区、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要分别成立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机构，安排专人负责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确保人员配备齐全。

（二）财力保障。各成员单位要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评估、监督检查等工作所需费用，包括仪器设备、人员防护设备、交通车辆、专家咨询、应急演练所需费用等，确保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顺利开展。

（三）宣传保障。各成员单位要广泛宣传建筑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的内容和意义，切实加强文明施工宣传教育，使全市施工企业进一步增强文明施工意识，提高文明施工的自觉性。

（四）制度保障。各区、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要依据本预案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分预案，分预案要明确具体响应措施及责任分工，建立完善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档案管理、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对因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等导致未能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的，要依法依规追究有关单位及人员责任。

（五）信息保障。各成员单位应明确专人负责与相关单位或人员通信联系（若有人员变更，应及时更新上报），并在应急预警响应期间发布相关信息及信息上报工作，确保应急预警响应期间信息畅通。

附件：1.市城乡建设局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联络）体系

      2.市城乡建设局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程序及措施表



